
大 华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DaHuaCertified PublicAccountants（Special General Partnership）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大华核字[2018]000165 号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2017 年度）

目 录 页 次

一、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1-2

二、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5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专项报告 第 1页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866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股票 5,336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4.94 元，共募集资金

263,598,4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53,646,219.04 元，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

209,952,180.96 元,剔除发行费用增值税进项税 2,978,752.26 元， 募集资金净额

206,973,428.70 元。

截止 2016 年 12 月 26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16]001162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161,622,699.04 元，其中：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61,622,699.04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45,350,729.66 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亚翔系统集成科技

（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

本公司 2014 年二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业经本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分别在中信银行苏州工业园区

支行、合作金库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开立了 3 个募集资金专用存储账户，并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保荐机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2016 年 12 月 15 日，本公司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6 年 12 月 15 日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库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

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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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

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半年对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根据本公司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公司单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人民币增加 5，000 万元以上

的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公司应当

以传真和邮件的形式知会保荐代表人。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均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对募

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使用情况的监督及信息披露等规定执行，未有违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条款的行为。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信银行苏州工业园

区支行
8112001013100245603 226,298,400.00 51,537,388.45 活期

合作金库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006909801420700001 79,473,428.70 - 活期（已注销）

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001200550 80,000,000.00 - 活期（已注销）

合 计 51,537,388.45

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中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差异

6,186,658.79 元，系前期垫付的发行费用 5,974,971.30 元暂未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存款

利息收入 212,565.49 元、支付转账手续费 878.00 元等累计形成的金额所致。

三、2017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

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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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获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为206,973,428.70元，低于招股说明书募集资金投资计划207,500,000.00元，不足部分526,571.30

元由公司通过自筹解决。扣除上述不足部分，本公司拓展洁净室工程运营资金项目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为 159,473,428.70 元，实际投入 159,519,839.44 元，多

出 46,410.74 元系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拓展洁净室工程营运资金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上述项目将增强公司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公司核心技术优势

和产品竞争力，增强公司的营运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实现公司稳步健康发展。项目的效益将体现在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中，项目不直接产生营业

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计划实施地点为公司所在地苏州工业园区方达街 33 号预留的西北部空

地进行建设，现变更为苏州工业园区方达街 33 号现有厂房加盖厂房。

（1）变更的具体原因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计划实施地点为苏州工业园区方达街 33 号预留的西北部空地进行建设，为实现合理资源配置，优化公司固定资产配置，

提高经营效率，基于对厂区及厂房的功能分布等方面的分析，公司拟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在现有厂房上加盖厂房，用以实施研发中心项

目建设。

（2）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等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实施地点的变更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且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实现公司和广大投资者

的利益最大化。












